承诺函

我司承接的津南新城C、D、E地块及银岛商业街146套房产评估，根据合同付款条件，天津津南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需支付我司评估费：壹拾贰万元整（发票号：02372125、02372124），我司认可并同意天津和安投资有限公司账户代为支付此款，即天津和安投资有限公司付款后，我司视同天津津南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支付评估费壹拾贰万元整。
请将评估费汇至以下账户：
单位名称：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开户行：交通银行北京和平里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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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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